
藥局執照登記申請書 

藥局名稱 

 

電 話 

 

藥局地址 

 

營業 

項目 

(請勾選)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 

□兼營西藥零售 

□中藥調劑、供應 

（□已檢具「藥師從事中藥製劑製造供應及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」證明) 

□兼營中藥零售 

（□已檢具「藥師從事中藥製劑製造供應及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」證明) 

□西藥調劑、供應(不含麻醉藥品) 

負責人 

姓名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證書字號：□藥□生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□本人符合藥師法第 20 條之 1 規定，具備 2 年以上實際調劑執業經驗。 

備註 
□已了解，如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，將於法定期限 15 日內辦理管制藥品登記

證變更，違者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可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擬辦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核予

雲縣藥局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號藥局執照。 

核示 

 

註：申請藥局設立應檢附文件，請詳閱背面說明。 

藥局章 
負責人章 



藥局申請設立所需檢附資料 

□ 藥局執照登記申請書。 

□ 負責人身分證（正反面）影本一份。 

□ 藥師（藥劑生）證書影本。 

□ 藥師（藥劑生）考試及格證書影本。 

□ 藥師（藥劑生）學歷證件影本。 

□ 「藥師從事中藥製劑製造供應及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」證明 

   □  108 學年度前入學：□中藥概論 1學分□本草 2學分□中藥方劑學 3學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中藥炮製 3學分□生藥學 7學分 

  □ 109 學年度起入學：□中醫藥概論 2學分(或中醫概論及中藥概論各 1學分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現代本草學 3學分□方劑學 3 學分□中藥炮製學 3學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生藥學 4學分□中藥藥物學 2 學分 

□ 符合「藥局設置作業注意事項」切結書。 

□ 繪製藥局場所暨設備略圖 

   □ 藥局場所暨設備略圖，請以公制單位(如:公尺)標示藥局面積。 

   □ 調劑處所請以公制單位(如:公尺)標示面積。 

   □「地址」應畫出營業處所之街道巷弄、並註明藥局名稱。 

   □「主要設備」包含藥品及醫療器材陳列櫥櫃、調劑處所、冰箱等主要設備，排列位置圖，並附 

         設置（備）照片。 


